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員簡字第30號

原      告  締優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志賢  

訴訟代理人  黃勃叡律師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林咏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5年9月6日簽訂租賃合約書（下稱

系爭租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員林國宅甲區之1、2樓百

貨公司空間及地下1樓之超級市場及停車場空間（下稱系爭

停車場），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

止，其中自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為新

臺幣（下同）316萬6667元。詎被告自106年3月起，即未曾

給付租金，幾經原告催討仍未給付，爰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租金共1900萬2元。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00萬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選擇營業據點時，認停車便利為消費者選

擇健身房之重要考量點，故營業設施與停車場均為原告經營

健身房事業不可或缺之項目，而兩造洽談租條件時，均知員

林國宅之系爭停車場長期遭員林國宅住戶占用，被告仍願與

原告訂立長達20年之租約之即係因系爭租約第三條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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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租期」之約定，被告得受此約定之保障。因原告迄10

9年3月17日均未能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中系爭停車場之

點交及提供放置冷卻水塔之位置，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

定計算，免租期應自106年2月28日加計2314日，故至112年7

月1日均為免租期，被告之租金給付義務尚未發生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依卷內證據更正

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㈠兩造於105年9月6日訂立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彰化

縣○○市○○段0000○號建物全部（即門牌號碼彰化縣○○

市○○路00號地下1樓、地下1樓全部停車場[即系爭停車

場]、地上1樓全部、地上2樓全部，面積共8984坪，下稱系

爭租賃物），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

止。其中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不含

營業稅）為316萬6667元。

　㈡於106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之期間被告並無給付租

金。

　㈢被告曾於109年3月17日發函予原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

表示，原告有收受該函文。

　㈣系爭租約於原告於本件所請求租金之期間（即108年9月1日

起至109年2月29日）有效存續中。

　㈤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3.1免租期　承租人就全部之租賃標

的物得享有105年10月1日起5個月之免租金裝潢期（下稱免

租期），於此免租期內，承租人就其租賃標的物之使用無庸

給付租金，故至106年2月28日為免租期，106年3月1日起不

論已否開幕均認定為租賃起算日。但有5.3、5.4條之情形不

在此限。」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5.1 出租人應於105年9

月13日將B1、1樓、2樓商場部分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商場

部分）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

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

5.2 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賃標的物地下一樓之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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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

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由

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5.3 出租人如依本條或本

合約其他條款之約定，不能如約定日期將租賃標的物全部點

交完成與承租人時，每逾一日，雙方同意依本約第3條3.1約

定之免租裝潢期再加計2日。...」

　㈥系爭租賃物地下1樓、1樓、2樓商場兩造已為書面點交，故

本件無系爭租約第5條5.1之問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業於106年1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之點交，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5條5.1、5.2就系爭租賃物之點交，均約定「雙

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

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文義解釋上該書面應是用以

確認「點交之現況」，已難認兩造係約定以書面點交文件作

為點交行為之生效要件。又參諸兩造於105年9月13日就系爭

商場部分所為之點交明細表所示，兩造除在點交書面上記載

原告已將系爭商場部分之直接占有移轉予被告、使被告取得

使用權外，尚就系爭商場部分內部設備、相關費用等逐一確

認，並於「點交結果」欄位具體記載點交項目於點交當下之

實際情狀，顯見兩造約定書面點交之真意並非在以該點交書

面發生點交效力，而是用以確認並記載點交標的物之現況，

以保障雙方權益，足徵本條所約定之書面點交應僅在保全證

據之用，非能單憑兩造未就系爭停車場為書面點交，即遽論

原告尚未點交系爭停車場予被告，仍應實際認定原告是否將

系爭停車場置於被告實力支配之下，合先說明。

　㈡據證人即博客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受委託管理

員林國宅地下1樓停車場）總經理鄭皓文於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返還押租金等事件（下稱

另案）第一審言詞辯論中證稱：因為現場產生抗爭，被告無

法執行其營業項目，但停車場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原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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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協助，將占用的部分解決後，再交由被告處理。因為長

期占用的住戶既得利益受損，我們要進駐正常管理停車場設

備時，住戶在路口處圍住我們的施工車並打傷施工人員，後

來屋主聘請較多的保全人員做安全維護，才順利進場施工，

期間陸陸續續還是有小抗爭，直到106年7至9月間才能進場

安裝設備等情在卷（見另案一審卷二第11頁），足徵直至10

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況。此與本院107

年度易字第141號強制罪案件刑事判決所認定：於106年4月

間系爭停車場入口，仍由管委會及其所聘請之保全人員實質

管控進出之事實相符（見另案一審卷一第163至171頁），堪

信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形，難認

原告主張其於105年12月15日即已完成點交為真。

　㈢至原告主張被告已於105年12月15日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

收費，斯時被告應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並提出被告10

5年12月22日世字第10512220003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23

頁）。然由系爭租約第五條5.2之約定「出租人應於106年1

月15日前將系爭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由承租人自

行或聘任專人管理，承租人需於105年12月15日前完成系爭

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並參考鄰近停車場，訂出收費辦

法公告...。」可知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與點

交與否應屬二事，且依上開約定所定之點交及管理系統設備

建置之期限觀之，兩造於訂立系爭租約之時，即已預見被告

於建置管理系統設備時，未必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是

難單憑被告於105年12月22日發函告知其已完成停車場設備

及公告收費，即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已就系爭停車場完成點

交。

　㈣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免租期最多不能超過

30日云云。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但書約定「...但出租人延

遲點交之時間至遲不得超過30日，否則承租人有權選擇是否

無條件終止本約或請求延遲營運之損害。」等語，該約定應

是在使被告取得選擇權即選擇行使契約終止權或損害賠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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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而非限制免租期之日數，否則無異是強令被告於未取

得系爭租賃物之占有時即需給付租金，而減輕原告之契約義

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租金1900

萬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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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員簡字第30號
原      告  締優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志賢  
訴訟代理人  黃勃叡律師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林咏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5年9月6日簽訂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員林國宅甲區之1、2樓百貨公司空間及地下1樓之超級市場及停車場空間（下稱系爭停車場），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其中自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316萬6667元。詎被告自106年3月起，即未曾給付租金，幾經原告催討仍未給付，爰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租金共1900萬2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00萬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選擇營業據點時，認停車便利為消費者選擇健身房之重要考量點，故營業設施與停車場均為原告經營健身房事業不可或缺之項目，而兩造洽談租條件時，均知員林國宅之系爭停車場長期遭員林國宅住戶占用，被告仍願與原告訂立長達20年之租約之即係因系爭租約第三條3.1、3.2有「免租期」之約定，被告得受此約定之保障。因原告迄109年3月17日均未能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中系爭停車場之點交及提供放置冷卻水塔之位置，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計算，免租期應自106年2月28日加計2314日，故至112年7月1日均為免租期，被告之租金給付義務尚未發生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依卷內證據更正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㈠兩造於105年9月6日訂立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彰化縣○○市○○段0000○號建物全部（即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號地下1樓、地下1樓全部停車場[即系爭停車場]、地上1樓全部、地上2樓全部，面積共8984坪，下稱系爭租賃物），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其中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不含營業稅）為316萬6667元。
　㈡於106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之期間被告並無給付租金。
　㈢被告曾於109年3月17日發函予原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原告有收受該函文。
　㈣系爭租約於原告於本件所請求租金之期間（即108年9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有效存續中。
　㈤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3.1免租期　承租人就全部之租賃標的物得享有105年10月1日起5個月之免租金裝潢期（下稱免租期），於此免租期內，承租人就其租賃標的物之使用無庸給付租金，故至106年2月28日為免租期，106年3月1日起不論已否開幕均認定為租賃起算日。但有5.3、5.4條之情形不在此限。」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5.1 出租人應於105年9月13日將B1、1樓、2樓商場部分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商場部分）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 5.2 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賃標的物地下一樓之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由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5.3 出租人如依本條或本合約其他條款之約定，不能如約定日期將租賃標的物全部點交完成與承租人時，每逾一日，雙方同意依本約第3條3.1約定之免租裝潢期再加計2日。...」
　㈥系爭租賃物地下1樓、1樓、2樓商場兩造已為書面點交，故本件無系爭租約第5條5.1之問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業於106年1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之點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5條5.1、5.2就系爭租賃物之點交，均約定「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文義解釋上該書面應是用以確認「點交之現況」，已難認兩造係約定以書面點交文件作為點交行為之生效要件。又參諸兩造於105年9月13日就系爭商場部分所為之點交明細表所示，兩造除在點交書面上記載原告已將系爭商場部分之直接占有移轉予被告、使被告取得使用權外，尚就系爭商場部分內部設備、相關費用等逐一確認，並於「點交結果」欄位具體記載點交項目於點交當下之實際情狀，顯見兩造約定書面點交之真意並非在以該點交書面發生點交效力，而是用以確認並記載點交標的物之現況，以保障雙方權益，足徵本條所約定之書面點交應僅在保全證據之用，非能單憑兩造未就系爭停車場為書面點交，即遽論原告尚未點交系爭停車場予被告，仍應實際認定原告是否將系爭停車場置於被告實力支配之下，合先說明。
　㈡據證人即博客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受委託管理員林國宅地下1樓停車場）總經理鄭皓文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返還押租金等事件（下稱另案）第一審言詞辯論中證稱：因為現場產生抗爭，被告無法執行其營業項目，但停車場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原告希望我們協助，將占用的部分解決後，再交由被告處理。因為長期占用的住戶既得利益受損，我們要進駐正常管理停車場設備時，住戶在路口處圍住我們的施工車並打傷施工人員，後來屋主聘請較多的保全人員做安全維護，才順利進場施工，期間陸陸續續還是有小抗爭，直到106年7至9月間才能進場安裝設備等情在卷（見另案一審卷二第11頁），足徵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況。此與本院107年度易字第141號強制罪案件刑事判決所認定：於106年4月間系爭停車場入口，仍由管委會及其所聘請之保全人員實質管控進出之事實相符（見另案一審卷一第163至171頁），堪信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形，難認原告主張其於105年12月15日即已完成點交為真。
　㈢至原告主張被告已於105年12月15日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收費，斯時被告應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並提出被告105年12月22日世字第10512220003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23頁）。然由系爭租約第五條5.2之約定「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系爭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由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承租人需於105年12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並參考鄰近停車場，訂出收費辦法公告...。」可知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與點交與否應屬二事，且依上開約定所定之點交及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之期限觀之，兩造於訂立系爭租約之時，即已預見被告於建置管理系統設備時，未必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是難單憑被告於105年12月22日發函告知其已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收費，即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已就系爭停車場完成點交。
　㈣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免租期最多不能超過30日云云。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但書約定「...但出租人延遲點交之時間至遲不得超過30日，否則承租人有權選擇是否無條件終止本約或請求延遲營運之損害。」等語，該約定應是在使被告取得選擇權即選擇行使契約終止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而非限制免租期之日數，否則無異是強令被告於未取得系爭租賃物之占有時即需給付租金，而減輕原告之契約義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租金1900萬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員簡字第30號

原      告  締優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志賢  

訴訟代理人  黃勃叡律師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林咏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5年9月6日簽訂租賃合約書（下稱

    系爭租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員林國宅甲區之1、2樓百

    貨公司空間及地下1樓之超級市場及停車場空間（下稱系爭

    停車場），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

    ，其中自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為新臺

    幣（下同）316萬6667元。詎被告自106年3月起，即未曾給

    付租金，幾經原告催討仍未給付，爰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租金共1900萬2元。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1900萬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選擇營業據點時，認停車便利為消費者選

    擇健身房之重要考量點，故營業設施與停車場均為原告經營

    健身房事業不可或缺之項目，而兩造洽談租條件時，均知員

    林國宅之系爭停車場長期遭員林國宅住戶占用，被告仍願與

    原告訂立長達20年之租約之即係因系爭租約第三條3.1、3.2

    有「免租期」之約定，被告得受此約定之保障。因原告迄10

    9年3月17日均未能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中系爭停車場之

    點交及提供放置冷卻水塔之位置，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

    定計算，免租期應自106年2月28日加計2314日，故至112年7

    月1日均為免租期，被告之租金給付義務尚未發生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依卷內證據更正

    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㈠兩造於105年9月6日訂立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彰化縣

    ○○市○○段0000○號建物全部（即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

    號地下1樓、地下1樓全部停車場[即系爭停車場]、地上1樓

    全部、地上2樓全部，面積共8984坪，下稱系爭租賃物），

    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其中108

    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不含營業稅）為31

    6萬6667元。

　㈡於106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之期間被告並無給付租金。

　㈢被告曾於109年3月17日發函予原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

    表示，原告有收受該函文。

　㈣系爭租約於原告於本件所請求租金之期間（即108年9月1日起

    至109年2月29日）有效存續中。

　㈤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3.1免租期　承租人就全部之租賃標

    的物得享有105年10月1日起5個月之免租金裝潢期（下稱免

    租期），於此免租期內，承租人就其租賃標的物之使用無庸

    給付租金，故至106年2月28日為免租期，106年3月1日起不

    論已否開幕均認定為租賃起算日。但有5.3、5.4條之情形不

    在此限。」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5.1 出租人應於105年9

    月13日將B1、1樓、2樓商場部分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商場

    部分）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

    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 5

    .2 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賃標的物地下一樓之停車

    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

    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由

    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5.3 出租人如依本條或本

    合約其他條款之約定，不能如約定日期將租賃標的物全部點

    交完成與承租人時，每逾一日，雙方同意依本約第3條3.1約

    定之免租裝潢期再加計2日。...」

　㈥系爭租賃物地下1樓、1樓、2樓商場兩造已為書面點交，故本

    件無系爭租約第5條5.1之問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業於106年1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之點交，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5條5.1、5.2就系爭租賃物之點交，均約定「雙方

    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

    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文義解釋上該書面應是用以確

    認「點交之現況」，已難認兩造係約定以書面點交文件作為

    點交行為之生效要件。又參諸兩造於105年9月13日就系爭商

    場部分所為之點交明細表所示，兩造除在點交書面上記載原

    告已將系爭商場部分之直接占有移轉予被告、使被告取得使

    用權外，尚就系爭商場部分內部設備、相關費用等逐一確認

    ，並於「點交結果」欄位具體記載點交項目於點交當下之實

    際情狀，顯見兩造約定書面點交之真意並非在以該點交書面

    發生點交效力，而是用以確認並記載點交標的物之現況，以

    保障雙方權益，足徵本條所約定之書面點交應僅在保全證據

    之用，非能單憑兩造未就系爭停車場為書面點交，即遽論原

    告尚未點交系爭停車場予被告，仍應實際認定原告是否將系

    爭停車場置於被告實力支配之下，合先說明。

　㈡據證人即博客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受委託管理

    員林國宅地下1樓停車場）總經理鄭皓文於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返還押租金等事件（下稱

    另案）第一審言詞辯論中證稱：因為現場產生抗爭，被告無

    法執行其營業項目，但停車場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原告希望

    我們協助，將占用的部分解決後，再交由被告處理。因為長

    期占用的住戶既得利益受損，我們要進駐正常管理停車場設

    備時，住戶在路口處圍住我們的施工車並打傷施工人員，後

    來屋主聘請較多的保全人員做安全維護，才順利進場施工，

    期間陸陸續續還是有小抗爭，直到106年7至9月間才能進場

    安裝設備等情在卷（見另案一審卷二第11頁），足徵直至10

    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況。此與本院107

    年度易字第141號強制罪案件刑事判決所認定：於106年4月

    間系爭停車場入口，仍由管委會及其所聘請之保全人員實質

    管控進出之事實相符（見另案一審卷一第163至171頁），堪

    信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形，難認

    原告主張其於105年12月15日即已完成點交為真。

　㈢至原告主張被告已於105年12月15日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收

    費，斯時被告應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並提出被告105

    年12月22日世字第10512220003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23頁

    ）。然由系爭租約第五條5.2之約定「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

    5日前將系爭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由承租人自行或

    聘任專人管理，承租人需於105年12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

    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並參考鄰近停車場，訂出收費辦法公

    告...。」可知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與點交與

    否應屬二事，且依上開約定所定之點交及管理系統設備建置

    之期限觀之，兩造於訂立系爭租約之時，即已預見被告於建

    置管理系統設備時，未必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是難單

    憑被告於105年12月22日發函告知其已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

    告收費，即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已就系爭停車場完成點交。

　㈣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免租期最多不能超過3

    0日云云。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但書約定「...但出租人延遲

    點交之時間至遲不得超過30日，否則承租人有權選擇是否無

    條件終止本約或請求延遲營運之損害。」等語，該約定應是

    在使被告取得選擇權即選擇行使契約終止權或損害賠償請求

    權，而非限制免租期之日數，否則無異是強令被告於未取得

    系爭租賃物之占有時即需給付租金，而減輕原告之契約義務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租金1900

    萬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員簡字第30號

原      告  締優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志賢  

訴訟代理人  黃勃叡律師

被      告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訴訟代理人  林咏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5年9月6日簽訂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員林國宅甲區之1、2樓百貨公司空間及地下1樓之超級市場及停車場空間（下稱系爭停車場），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其中自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316萬6667元。詎被告自106年3月起，即未曾給付租金，幾經原告催討仍未給付，爰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租金共1900萬2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00萬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選擇營業據點時，認停車便利為消費者選擇健身房之重要考量點，故營業設施與停車場均為原告經營健身房事業不可或缺之項目，而兩造洽談租條件時，均知員林國宅之系爭停車場長期遭員林國宅住戶占用，被告仍願與原告訂立長達20年之租約之即係因系爭租約第三條3.1、3.2有「免租期」之約定，被告得受此約定之保障。因原告迄109年3月17日均未能完成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中系爭停車場之點交及提供放置冷卻水塔之位置，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計算，免租期應自106年2月28日加計2314日，故至112年7月1日均為免租期，被告之租金給付義務尚未發生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依卷內證據更正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㈠兩造於105年9月6日訂立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彰化縣○○市○○段0000○號建物全部（即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號地下1樓、地下1樓全部停車場[即系爭停車場]、地上1樓全部、地上2樓全部，面積共8984坪，下稱系爭租賃物），租賃期間最遲自106年3月1日起至126年3月1日止。其中108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不含營業稅）為316萬6667元。

　㈡於106年3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之期間被告並無給付租金。

　㈢被告曾於109年3月17日發函予原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原告有收受該函文。

　㈣系爭租約於原告於本件所請求租金之期間（即108年9月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有效存續中。

　㈤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3.1免租期　承租人就全部之租賃標的物得享有105年10月1日起5個月之免租金裝潢期（下稱免租期），於此免租期內，承租人就其租賃標的物之使用無庸給付租金，故至106年2月28日為免租期，106年3月1日起不論已否開幕均認定為租賃起算日。但有5.3、5.4條之情形不在此限。」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5.1 出租人應於105年9月13日將B1、1樓、2樓商場部分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商場部分）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 5.2 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賃標的物地下一樓之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由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5.3 出租人如依本條或本合約其他條款之約定，不能如約定日期將租賃標的物全部點交完成與承租人時，每逾一日，雙方同意依本約第3條3.1約定之免租裝潢期再加計2日。...」

　㈥系爭租賃物地下1樓、1樓、2樓商場兩造已為書面點交，故本件無系爭租約第5條5.1之問題。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業於106年1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之點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系爭租約第5條5.1、5.2就系爭租賃物之點交，均約定「雙方應就點交之現況做成任何形式書面為憑，並由雙方法定代理人或有合法代理權人簽署」，文義解釋上該書面應是用以確認「點交之現況」，已難認兩造係約定以書面點交文件作為點交行為之生效要件。又參諸兩造於105年9月13日就系爭商場部分所為之點交明細表所示，兩造除在點交書面上記載原告已將系爭商場部分之直接占有移轉予被告、使被告取得使用權外，尚就系爭商場部分內部設備、相關費用等逐一確認，並於「點交結果」欄位具體記載點交項目於點交當下之實際情狀，顯見兩造約定書面點交之真意並非在以該點交書面發生點交效力，而是用以確認並記載點交標的物之現況，以保障雙方權益，足徵本條所約定之書面點交應僅在保全證據之用，非能單憑兩造未就系爭停車場為書面點交，即遽論原告尚未點交系爭停車場予被告，仍應實際認定原告是否將系爭停車場置於被告實力支配之下，合先說明。

　㈡據證人即博客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受委託管理員林國宅地下1樓停車場）總經理鄭皓文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返還押租金等事件（下稱另案）第一審言詞辯論中證稱：因為現場產生抗爭，被告無法執行其營業項目，但停車場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原告希望我們協助，將占用的部分解決後，再交由被告處理。因為長期占用的住戶既得利益受損，我們要進駐正常管理停車場設備時，住戶在路口處圍住我們的施工車並打傷施工人員，後來屋主聘請較多的保全人員做安全維護，才順利進場施工，期間陸陸續續還是有小抗爭，直到106年7至9月間才能進場安裝設備等情在卷（見另案一審卷二第11頁），足徵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況。此與本院107年度易字第141號強制罪案件刑事判決所認定：於106年4月間系爭停車場入口，仍由管委會及其所聘請之保全人員實質管控進出之事實相符（見另案一審卷一第163至171頁），堪信直至106年7月前系爭停車場仍有遭住戶占用之情形，難認原告主張其於105年12月15日即已完成點交為真。

　㈢至原告主張被告已於105年12月15日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收費，斯時被告應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並提出被告105年12月22日世字第10512220003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23頁）。然由系爭租約第五條5.2之約定「出租人應於106年1月15日前將系爭停車場全部點交予承租人...，由承租人自行或聘任專人管理，承租人需於105年12月15日前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並參考鄰近停車場，訂出收費辦法公告...。」可知完成系爭停車場管理系統設備建置與點交與否應屬二事，且依上開約定所定之點交及管理系統設備建置之期限觀之，兩造於訂立系爭租約之時，即已預見被告於建置管理系統設備時，未必已取得系爭停車場之占有，是難單憑被告於105年12月22日發函告知其已完成停車場設備及公告收費，即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已就系爭停車場完成點交。

　㈣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之約定免租期最多不能超過30日云云。依系爭租約第5條5.3但書約定「...但出租人延遲點交之時間至遲不得超過30日，否則承租人有權選擇是否無條件終止本約或請求延遲營運之損害。」等語，該約定應是在使被告取得選擇權即選擇行使契約終止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而非限制免租期之日數，否則無異是強令被告於未取得系爭租賃物之占有時即需給付租金，而減輕原告之契約義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租金1900萬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